附件
滨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住房城乡建设领域

建设条件意见书

（示范文本）

    第一条  根据《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滨州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            地块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有关事项提出建设条件。

第二条  拟出让（划拨）地块概况

1.开发项目性质：                                  ；

2.本项目是否分期开发建设（是( 否(），分   期开发，具体分期情况为：               ；开发时限为    个月，以取得土地使用权出让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之日起至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之日计算；

3.房地产开发经营应当由依法设立并取得资质证书的开发企业进行；
4.本项目拟实行预售（现售）销售方式，交付标准为装修（毛坯）交付；
5.其他：                                           。

第三条  建筑本体相关部位及设备质量和保修期限等要求。

正常使用条件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10年；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5个采暖期、供冷期；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隐蔽部分为10年，非隐蔽部分为5年。

层高、电梯要求：                                  。
第四条  本项目供水、供气、供暖等配套基础设施，应当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规范、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与房地产开发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和交付使用”。

其中：       设施应按照             标准建设和验收，产权归        ，移交方式为         ；          设施应按照       标准建设和验收，产权归      ，移交方式为         ；       设施应按照             标准建设和验收，产权归      ，移交方式为         。

对供水管材、贸易结算水表、阀门、二次供水等关键设施设备的建设标准及泵房的选址要求为：                       。

对换热站水源、热量计量和水力平衡装置、水泵控制、管材、阀门等关键设施设备的建设标准及换热站的选址要求为：                       。
对燃气计量装置、管材等关键设施设备的建设标准及调压站（柜）的选址要求为：                       。 

第五条  配套公用设施建设。

排水（雨污分流）：                              。
道路：                                          。
路灯：                                          。
绿化：                                          。
环卫：建设公厕  座，面积  平方米，同时要按照《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相关要求，设置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生活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收集房  座，面积  平方米；生活垃圾密闭式收集设施  座，建筑面积  平方米；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及绿化垃圾暂存点面积  平方米；再生资源回收点  个，面积   平方米。
无障碍设施（含公共建筑设置无障碍厕所）：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GB 50624）等要求，新建公共建筑设置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要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时投入使用，并与周边无障碍设施相衔接。

公共健身设施：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按照新建居住区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公共健身设施。
车库、车位：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库（包括专用车库和共用车库内的车位）、车位应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与主体建筑同步设计、施工和验收。同时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要求建设无障碍车位。

电动自行车：规划建设集中停放电动自行车区域及充电设施。

物业服务用房：物业服务用房由建设单位无偿配置，为地面以上能够使用的房间，具备水、电、采光、通风、简单装修等正常使用功能，产权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与住宅项目同步交付使用。分期交付且按规划配置的物业服务用房不在本期项目内的，建设单位应当落实过渡使用方案，满足基本使用条件。
第六条  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应用、建筑节能、海绵城市建设、节水设施等。

1.本项目应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标准号）；

2.本项目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要求（太阳能光热、浅层地热、太阳能光伏、风能等）：                                  ；

3.本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总建筑面积的    % ，装配率     % ； 

4.住宅全装修一次性装修到位要求：≥               %；

5.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

6.节水设施要求：                                  ；
7.其他要求：                                       。

第七条 项目应达到：绿色建筑    星级(   绿色智慧住区(   健康住宅(   超低能耗住宅(                  (同品质设计要求。

第八条  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
（一）保障性住房

1.保障性住房类型：                                 ；

2.土地取得方式：                                   ；

3.配建比例：                                       ；

4.配建套型：                                       ；

5.配建套数：                                       ；

6.保障房建设时限为    个月，自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生效之日起计算；

7.投资来源：                                       ；

8.产权归属：                                       ；

9.移交使用：                                       。

（二）租赁住房

1.自持用作租赁住房占项目商品住宅总面积的最低比例     %；
2.自持最短期限为    年，以自持住宅首次办理租赁合同备案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其他建设条件：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建科〔2021〕76号）等相关规定，超高层建筑不得超出高度控制要求。落实多层住宅电梯、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治措施等。                             

第十条  本《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一式  份，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规划、供水、城管、体育等部门和开发建设单位各执一份。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年8月8日印  


